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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業者造成多數合法養殖業者的嚴重損失，農委會不該繼續頭

痛醫頭、腳痛醫腳，應研擬通盤政策，一次性澈底解決問題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瘦肉精在我國由農委會公布為禁藥，因此，國內畜牧之雞、鴨、魚、牛、羊、豬等，都應

不能使用瘦肉精，日前農委會也表示台灣豬肉因為不得使用瘦肉精，請人民安心選購，並

且為了照顧養豬戶，將拒絕含瘦肉精美國豬肉進口。然而由近日相關資料得知，原來歷年

來不論我國豬肉甚至雞、鴨肉，每年的抽驗結果都顯示有一定比例肉品違法使用瘦肉精。 

二、目前，農委會已經要求養豬場需檢附聲明其豬隻未使用乙型受體素，並由拍賣之肉品市場

公告明示各養豬場切結情形，供各承銷單位參考。相關措施本席深表贊同，但農委會不應

該在豬有問題時處理豬、牛有問題處理牛，因為一直以來其他動物也有非法使用瘦肉精的

問題，故應該訂定一個所有畜牧業的規範。 

三、除了瘦肉精，目前農委會尚訂定許多不同的禁藥，如以農委會現今因社會關注瘦肉精便將

要求羊殖業者切結不使用瘦肉精的作法，則是否針對其他不同違禁藥物也將一併要求切結

。 

四、依據動物用藥品管理法規定，對於違法使用動物用藥業者，可裁罰新台幣三萬至十五萬元

罰鍰，一年內連續犯者，最高可罰一百二十五萬元。農委會應該說明過去針對被抽驗出使

用非法動物藥品之業者，所作的處分為何？農委會每年都驗出我國畜產品含有瘦肉精，卻

始終沒有澈底解決，放任心存僥倖的業者持續使非法藥品，除了造成民眾食品健康隱憂，

更對大多數遵守規則之業者不公平。 

五、目前先關查驗及管理，由地方政府負責執行，農委會應該評估以地方政府業務單位的人力

、預算而言，在抽驗密度及方式等執行面，是否能有效管制，中央與地方未來是否應有更

緊密之合作進行通盤考量。 

六、有鑑於我國肉品安全問題分屬不同權責單位，農委會應與衛生署共同成立常設性「肉品安

全及疫情監測會報」，除定期運作外，如遇諸如重大瘦肉精事件或危害全民健康之禽流感

事件，應即加強疫情掌控、施行防杜舉措。  

（五十一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經建會對馬總統及吳敦義前院長多次

宣示之「自由經濟示範區」政策至今全無規劃，遑論示範區

之位置、定義、目標及時程等細節政策，感到憂心。全球正

面臨又一次的金融海嘯，各國莫不積極推動各式建設以維持

國家產業及國際經貿競爭力，然而台灣卻原地踏步，政府不

斷提出諸多拚經濟的口號，卻在不斷的政策研議過程中，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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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實現並造福全民的政策淪為幻夢。本席不希望自由經濟

示範區又只是美麗的空中樓閣，經建會應加快相關政策研擬

、儘早實施，不能讓台灣國際競爭力繼續不斷流失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馬總統與吳前院長於去年拋出我國成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政策宣示，經濟部便於 100 年 12

月 15 日擬定「自由經濟示範區規劃構想」提報行政院會通過。今年陳院長上任後，依指

示將相關業務規劃移交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。 

二、依照去年經濟部所擬定之規畫構想，自由經濟示範區將以自由貿易港區為核心，連結現有

各類型園區並進行物流、創新研發、投資鬆綁等資源整合，形成一個在法令規定、優惠措

施、經貿自由及行政效率等，均優於既有園區之具高度國際競爭力的商務活動區域，未來

還要擴及到示範區所在的行政區，並以達到全台「自由貿易島」為長期目標。 

三、經濟部原來構想，認為涉及層面非常廣泛且複雜，因此，需有較長時間、分階段來推動，

需用 1 年時間提出具體計畫，指定專責單位來執行，並於 2 年內完成立法工作。而現今業

務已經移交經建會，相關期程規劃是否有所變動，以經建會 101 年 3 月 14 日之施政報告中

僅有六行的敘述以觀，目前無法得知。 

四、以法制面而言，包括法規鬆綁、行政效率、創新研發等目標，我國現今之各類型園區，無

論自由貿易港區、國際機場園區、加工出口區、工業區、科學工業園區、生物科技園區、

創新園區、軟體園區等，都已經有相關法律規定規範，例如自由貿易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以

及國際機場發展條例，皆已經針對園區內特設管理機構、得享有之法規鬆綁、租稅優惠等

定有相關規定。未來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，制度面部分得以各類型園區現有的法制架構為

基礎，將各園區法令互有競合及未盡完善之處，加以修改或訂定特別法，使未來經濟示範

區內各類型園區、港口、機場及公司之經營得以一體適用，毋需重新進行大規模之法制研

擬。 

五、在現有法規基礎下，經建會應尋找於最短時間內可以成立經濟示範區之位置所在。如欲建

立具有高度國際競爭力的商務活動區域，其地點選定應考量在已經有自由貿易港、範圍內

或鄰近區域已經有諸多現有各類型園區、擁有完善的基礎建設及優質勞動力等優勢條件的

地點。亦及，找尋我國目前已經有四大內涵的地點，而非找尋一個地點重新規劃以達成四

大內涵。 

六、本席認為，經建會當前當務之急，是在現有法規基礎下，進行全盤整合之工作，尋找最適

合之位置，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，而非在白白浪費時間在繁瑣的政策研擬之中。 

（五十二）本院黃委員昭順，針對教育部長日前提出兩個願景、八項主


